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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数据被誉为“互联网经济的石油”。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因互联网产业的兴起所引发的商业数

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亟需得到法律回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重要

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尚不够完善，文章从商业

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现状和问题出发，对完善处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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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data is known as the “oil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conomy, the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commercial data triggered by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a legal respon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pply the Anti-Unfair Competi-
tion Law to regulate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commercial data. However, the current legisla-
tion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regulating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commercial data 
in China is not yet perfe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commercial dat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handling of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in commerci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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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1.1. 商业数据的内涵 

商业数据是最富互联网经济特色的发展要素，是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被誉为“互联

网经济的石油”。 
我们要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对商业数据的内涵进行讨论。商业数据的内

涵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广泛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数据经由网络爬取在大数据资料汇集的基础上对数

据信息进行采集，并对齐进行占有、修改、使用，使其具备财产价值并可以在交易中合法转移[1]。部分

学者认为，商业数据是由商事活动主体进行采集并归纳和处理，以使其可以用于市场经营活动的具有商

业价值的电子数据集合[2]。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数据是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有规模的

电子数据，其可以采取被计算机输入、贮存、输出的电子符号的形式存在，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属性[3]。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商业数据的内涵主要有三点：存在商业数据收集者、付出相应的劳动收集商业数据、

商业数据具有经济价值。其中具有经济价值是商业数据与其他类型数据相区分的最主要标志。 

1.2. 商业数据的发展 

随着信息化时代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商业数据呈现井喷式发展。2024 年，是我国全功能接入

国际互联网 30 周年，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构建起全球最大的网络零

售市场和网民群体。根据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

模从 1997 年的 62 万人增长至 2024 年的 11.05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6%。庞大的网络人口基数以及

高覆盖的互联网普及率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经济的活跃发展，商业数据的巨大生产力得以释放，商业数据

的汇聚与流通巨幅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转化为巨额经济价值，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搭乘了互联网经济发

展的东风。商业数据的经济价值在信息化时代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中，首次明确了商业数据的概念：商业数据是经营者以互联网平台为

基础，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处理并加以利用的一系列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子数据。 

1.3.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商业数据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竞争者依托互联网技术所实施的，未经商业数据所有权人同意擅自获取、

使用他人的商业数据，或不当干扰商业数据所有权人获取、使用商业数据的，抢夺市场资源、扰乱正常

竞争秩序并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 12 条列明了以下几种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 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 
(二) 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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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 
(四) 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对其分析可知，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为不正当获取商业数据的行为和不正当使

用、披露商业数据的行为。不正当获取商业数据行为，是指在商业数据的初步获取阶段，经营者即采用

特殊手段突破原经营者的信息壁垒，以原经营者不许可的方式擅自获取原经营者的商业数据的行为。主

要包括：一，以盗窃、胁迫、非法侵入等电子方式非法获取商业数据的行为；二，违反约定获取商业数据

的行为；三，帮助他人实施侵害商业数据的行为；四，以违反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的其他方式获取他人

商业数据的行为。不正当使用、披露商业数据的行为主要包括使用、披露、转让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商

业数据的行为、违反约定使用、披露他人商业数据的行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数据持有人利益为

目的使用、披露以正当方式获取的商业数据的行为[4]。 

1.4. 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危害 

我们并非禁止竞争，而是鼓励正当、合法的竞争。正当竞争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生产力，而不正当竞争违背了正常的竞争规则，更会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 
互联网产业的兴起也使不正当竞争行为从线下发展到线上，由于商业数据具有“非实物性”的特点，

商业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往往更加迅猛与致命。若是对商业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加以规制，

必然导致经营者之间互相攫取商业数据，恶性竞争、两败俱伤，消费者也毫无隐私可言，得不到应有保

障，最后很可能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经济混乱。长此以往，不利于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更不利于

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商业数据作为一种较新法益，如何更好地规制其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2.1. 立法存在疏漏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12 条的互联网专条主要规制以妨碍、破坏方式获取、使用原经营者经营的行

为。但若不正当竞争者并未实施妨碍、破坏原经营者经营的行为，而只是获取原经营者的商业数据并加

以利用时，我们很难说该不正当竞争者的行为符合“互联网条款”所要求的“妨碍”、“破坏”行为[5]。 
例如，在大众点评诉百度地图案中，百度地图私自将大众点评的用户点评数据搬运至百度地图，用

户只需下载百度地图就可看到大众点评上的相关数据。本案中，大众点评的相关商业数据都处于公开状

态，百度地图并未使用破坏性手段获取这些商业数据，且百度地图对于大众点评的商业数据的搬运也并

未妨碍大众点评自身对于这些商业数据的使用，此案件最后适用了《反法》一般条款认定百度地图的行

为构成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1 
如果将互联网专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评价为“损人利己”的小偷行为，那么使用非破坏性手

段利用商业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是弱化了“偷感”，其更像是“食人而肥”的寄生行为，学者们将

其形象地称之为“搭便车”行为[6]。对于“损人利己”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可由互联网专条予以

规制。而对于“搭便车”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则难以通过互联网专属条款予以规制。 

2.2. 竞争关系认定存在理解分歧 

1993 年 2 月，我国通过了首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 93 年《反法》)。在 93 年《反法》的

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中都出现了“竞争对手”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颁布的

 

 

1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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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合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指出，竞

争关系的存在是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前提条件。2 理论有 93 年《反法》关于竞争对手的论述，实务中

有指导性案例为标准，都将竞争关系的存在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的前提[7]。 
但在 2017 年 11 月对《反法》的修改中，删除了多处“竞争对手”的陈述。新版《反法》中仅在“商

业诋毁”行为处，也即法条第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中涉及竞争对手的论述，而混淆仿冒行为、低价销售

和勾结招投标行为中关于竞争对手的表述都已被删除。在腾讯公司与星辉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法院以

双方有相同的盈利途径、对象为由，认定双方之间具有竞争关系进而作出判决 3。聪明狗公司与淘宝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以服务内容为出发点判断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4。而在阿里巴巴诉南京

码注公司案中法官并未对竞争关系做出任何论证即做出判决 5。可见，“竞争对手”的陈述消失后，竞争

关系是否还应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成立的前提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引起一定争议。 

2.3. 诉前保护措施不够完善     

虽然有《反法》一般条款和互联网专条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但是《反法》对于商

业数据的保护是一种事后的、救济性的保护，通常是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发生且造成一定量的

损失后才能予以认定。但是互联网上的商业数据极易传播、易扩散，不及时在诉前采取相关措施，可能

会使经营者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我们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使得商业数据在诉前就能得到保护[8]。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诉前禁令制度高度契合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性，

可以及时有效防止商业数据被进一步破坏、防止经营者损失扩大、尽快有效保护经营者的权益，很适用

于高流通性、损害易扩散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的诉前

禁令制度规定较为抽象，尚缺乏明确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支持，诉前禁令制度在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案

件中尚不能完美发挥其诉前保全的作用。 

3. 完善规制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建议 

3.1. 增设商业数据专条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未实施妨碍、破坏原经营者经营的“搭便车”类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

难以通过互联网专属条款予以规制。同时，对于公开商业数据而言，其不仅因其公开性更易受到竞争者

的获取使用，也因其公开性不能由互联网专条和商业秘密条款予以保护，只能适用一般条款予以规制。

最后导致部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适用《反法》互联网专条予以规制，部分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

为只能适用《反法》一般条款予以规制，这显然并非《反法》立法本意，因此，我们需要增设商业数据专

条对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 
立法机关已在《反法》修订草案中增设了商业数据专条。虽然草案中增设了商业数据专条，但是其

论述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需对商业数据专条做出进一步改进。首先应将公开商业数据也纳入商业数

据专条保护范围内[9]。其次，结合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对公开商业数据和非公

开商业数据分别予以分析，重构商业数据专条[10]。从行为层面而言，竞争者所实施的商业数据竞争行为

应是“不正当的”，例如欺诈、盗窃、胁迫、破坏技术管理措施等破坏性手段获取他人商业数据。从结果

层面而言，竞争者所实施的数据竞争行为对原经营者产生了切实影响或实质性替代原经营者的经营。对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 3282 号。 
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5 民初 70786 号。 
4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1489 号。 
5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法院(2019)浙 0108 民初 50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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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开商业数据而言，由于它具有公开性，其他竞争者既可能采取破坏性手段获取此商业数据，也可能

采取被经营者允许的方式获取此商业数据。若是竞争者采取破坏性手段获取商业数据，符合不正当竞争

的行为要件，再结合结果要件判断是否构成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11]。若是竞争者采取被经营者允许的方

式获取商业数据，此时相当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要件已被豁免，只需根据不正当竞争的结果要件分析该

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可。对于非公开商业数据而言，商业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流动性，竞争者

的获取、使用行为即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要件，此时若符合不正当竞争的结果要件，该竞争者即

属于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者，应该受到《反法》的规制。 

3.2. 统一竞争关系认定问题 

首先，正确认识竞争关系的前置地位，并对竞争关系做扩大化解释。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

条款中的“其他经营者”是指可能被不正当经营者争夺交易机会、损害竞争优势等关系的市场主体。可

见，竞争关系的存在对于适用《反法》一般条款具有重要意义，“竞争关系”的存在应是适用《反法》的

前提条件。 
其次，在认定不正当竞争时应以竞争行为而非权利损害为论证中心。《反法》的目的并不是禁止经

营者的权利受到竞争损害，也绝非禁止“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竞争行为，而是为了禁止不正当竞争、

更好地维护竞争、公平竞争[12]。 
同时，应正确理解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竞争关系。商业数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其特殊性，

即使当前双方经营者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同，双方尚无竞争关系，但由于互联网经济互联互通的资源

组织方式以及集成式布局发展趋势，不正当竞争者很可能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双方较之传统的竞争者之

间更易形成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以平台为基础，以网络用户、流量为中心，即使双方不存

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也可能会因为一方的商业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影响另一方的流量进而影响经营甚至

于产生实质性替代效果。故学界对于商业数据竞争关系的判断标准通常是做扩大化理解。当然，扩大化

解释也并非没有边界的扩张。《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规定，行为人遵守“爬虫协议”的相关规定抓取商

业数据的竞争行为仍具有正当性。可见，立法者鼓励正当竞争，对数据的创新性和转化性利用是被允许

的。 

3.3. 完善诉前保护制度 

商业数据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易被篡改、删除，在诉前就对商业数据进行保护有助于保护经营者的

数据权益，利于法院查清事实。 
首先，诉前禁令制度应以行为人申请诉前禁令为先决条件，对于当事人的诉前禁令申请进行严格审

慎的核查[13]。其次，诉前禁令的申请人应有相关证据证明对所诉商业数据的所有权和竞争者的竞争行为

确系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在裁定诉前禁令时就需判断申请人是否能有稳定的权利基础支撑诉前禁令制

度的适用、是否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可结合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紧急程度对于诉前禁令的申请人

采用灵活的证明标准，若是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申请人的商业数据遭受较为紧迫的危险时，法院

可适当减轻申请人的证明责任，尽快作出保全措施；若是适用诉前禁令制度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较大损

害的，法院应提高申请人的证明标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14]。第三，进行个案剖析，更有针

对性的审查。若是竞争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申请人的商业数据遭受较为紧迫的危险，或是不采取诉前

禁令制度可能会给申请人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可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分别进行询问，更审慎地考

虑诉前禁令制度的适用。第四，为了防止申请人恶意申请诉前禁令，可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应担保。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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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将诉讼禁令制度落到实处，更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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